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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合同
发包方(简称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包方(简称乙方)：黄骅市辉煌建筑队
  签订日期：2021年4月16日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决定委托乙方进行搭建粉料房的施工，为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一、工程概况
　　1. 施工地点：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150号。　
2. 施工内容：搭建粉料房 ，见施工图纸。

3.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4. 工期：自: 2021年4月18日开工，至2021年4月25日竣工，工期7天。
    二、工程价款及结算的约定
    1.工程总价款：16000元 (含税)，大写(人民币)：壹万陆仟元整。
    2.工程款付款方式：

乙方施工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乙方提供全部工程款发票，甲方支付全部工程款16000元。
3.工程质量保修期三年，保修期从竣工验收签章之日起算。
　　三、关于材料供应与施工过程的约定
　　1、乙方供应的材料、设备，如不符合质量要求或规格有差异，应禁止使用。如乙方提供的材料、设备发生质量问题或规格差异，由此造成工程损失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2、在施工过程中，甲方提出设计修改意见及增减工程项目时须提前与乙方联系，双方同意后，方能进行该项目的施工。由此影响竣工日期，甲、乙双方商定。
　　3、乙方按施工图纸要求组织施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未经甲方同意和所在地房管或物业管理部门批准，不得随意拆改原有建筑承重结构及各种共用设备管线。

四、安全文明施工

1. 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的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全标准组织施工，要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2.乙方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自有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对施工范围内的其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场所和物品，乙方应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禁止火种、禁止游泳、禁止攀爬等安全警告标志。

3.发生重大伤亡及其他安全事故，乙方应按有关规定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并报告甲方，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事故进行处理。

4.因乙方原因导致出现质量安全事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如因法律强制性规定，由甲方承担连带责任或行政处罚等情况发生，甲方有权向乙方足额追偿。除承担相关责任外，甲方可直接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质量及验收标准

1.工程质量及验收标准：合格；同时应达到或优于国家、地方、行业标准和规范，符合建设单位质量技术要求、设计要求、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检测，并与工程验收标准一致。

2.乙方无条件按甲方验收流程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3.乙方施工内容应符合建设方检验评定合格标准，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正式验收合格日为甲方整体工程的竣工日期。

4.未经甲方验收的工程且结算前提交的竣工资料不完整的，甲方有权不予结算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六、违约责任

1.乙方因施工能力、施工水平不能满足甲方质量、安全、进度等工程实施标准要求的，甲方可限期乙方进行整改；经两次整改通知后仍不能满足甲方工程实施标准要求的，视为乙方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退场并解除本协议且不向乙方承担任何因退场发生的退场费、遣散费等补偿费用；同时甲方有权重新分包，造成损失的，乙方需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发生质保责任，如未按本合同约定及时予以保修处理的，每发生一次，乙方应承担违约金【 500 】元，甲方有权从应付款项中扣除相应费用。乙方未履行质保义务，给甲方造成额外支出或损失且质保金金额不足以全额赔偿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足额追偿。

3.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任一项合同义务或条款均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除本合同特殊约定外，乙方应付违约金为本合同审计结算后总金额的【3】%，甲方有权在结算时直接予以扣除；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向甲方承担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给甲方造成的工程逾期损失、验收不合格损失、安全事故赔偿支出损失、行政处罚损失、甲方向建设单位承担的违约损失、甲方维权产生的鉴定费、公证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的足额赔偿责任。

七、纠纷处理方式
　　双方如对合同执行发生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效的，可以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八、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后，双方必须严格遵守。
　　九、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黄骅市辉煌建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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